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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社教发〔2020〕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开展市民游学项目非遗工作室市民终身 
学习体验基地项目建设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、社区教育学院： 

为了加强我市红色文化、抗战文化暨国家级及市级非物质文

化遗为进一步优化我市社区教育资源供给，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

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开展市民游学项目、非遗工作室和市民终身学

习体验基地项目建设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及类型 

（一）市民游学项目 

1.历史文化游学项目 

2.工业文明游学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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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美丽乡村游学项目 

4.特色农业游学项目 

5.城市记忆游学项目 

（二）非遗工作室 

1.传统戏剧 

2.传统美术 

3.传统技艺 

4.曲艺民俗 

（三）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

1.红色文化体验基地 

2.科普教育体验基地 

3.文化艺术体验基地 

4.服饰文化体验基地 

5.创意手工体验基地 

6.智慧生活体验基地 

二、项目建设要求 

（一）市民游学项目 

1.依托区域内独有文化资源，围绕类型和内涵属性进行项目

主题设计，坚持游与学、研与行相结合，兼具趣味性、知识性。 

2.由社区教育学院或社区学校组织实施，与项目实施的企

业、基地达成合作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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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组织实施单位有专项经费支持项目运行。 

4.年参与项目市民不低于 300 人次。 

（二）非遗工作室 

1.社区教育学院或社区学校为重庆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

人提供专门场地设立工作室，为工作室安排专项经费支持项目运

行。 

2.非遗项目传承人定期到工作室开展教学活动，每两周不少

于一次。 

3.固定教学对象不少于 50 人，或灵活教学对象不少于 200

人次。 

（三）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

1.社区教育学院或社区学校与区域内各类场馆、机构合作建

立，保证市民学习体验常态化。 

2.社区教育学院或社区学校应有专项经费支持项目运行。 

3.市民参与学习体验，每年不少于 500 人次。 

三、项目申报与实施 

（一）项目申报 

1.各区县根据项目建设要求，启动拟申报项目的前期准备工

作，包括游学项目的设计、非遗传承人的选定、终身学习体验基

地合作协议、专项经费安排等。 

2.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申报总数不超过 3 项，其余区县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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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2 项。 

（二）项目评审 

1.服务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，确定立项项目。 

2.服务指导中心对每个项目提供专项经费 1 万元予以支持。 

3.立项项目不超过 30 个。 

4.未立项项目由区县自主培育。 

（三）项目实施 

1.项目立项单位按项目建设要求组织实施，并收集相应资料

备查。 

2.建设周期为一年。 

（四）项目验收 

1.建设期满，服务指导中心组织验收。 

2.验收合格，服务指导中心进行授牌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区县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专题研究拟申报项目的

价值、意义、效果和实施的基础。 

（二）申报项目必须完成相应前期工作，为项目顺利实施奠

定基础。 

（三）各区县于10月30日前按相关流程要求提交申报材料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 

联系人：辜秀娟     联系电话：686004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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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1055865003@qq.com 

 

附件：重庆市市民游学项目非遗工作室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

地项目申报书 

 

特此通知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
重庆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
 

2020 年 9 月 17 日 
 
 
 
 

mailto:1055865003@qq.com


 - 6 - 

 
附件 
 

 

重庆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
 

市民游学项目 
非遗工作室 

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
 
 

项目申报书 
 

 

项 目 名 称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报 时 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 

  

 

 

重庆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制 

 

二〇二〇年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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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基本情况表 
项目名称  

主体单位    依托单位   

申请经费 万元 配套经费     万元 

项目负责人 

 

姓名  性别  

出生年月  职称职务  

最高学历  手机  

项目联系人 姓    名  手    机  

项目组成员 

 

姓名  学历  职称职务  

姓名  学历  职称职务  

姓名  学历  职称职务  

姓名  学历  职称职务  

需要说明 

的其它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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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单位负

责人承诺 

本单位将为项目实施提供人员、经费等保障条件，确保项目

建设任务如期完成并取得预期成果。 

单位名称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 

 

年月日 

一、申请立项理由 

本项目建设的主要价值和创新点，对区域社区教育的指导和引领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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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条件和环境保障 

项目申请单位情况；项目的基础条件、承担本项目相关准备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项目建设路径和方法 

项目建设的总体思路、主要内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建设计划进度和节点 

列出项目建设的计划进度和必须完成的阶段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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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设成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荐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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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政 

主管部门 

意见 

 

 

 

 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日 

社区教育服务 

指导中心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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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7 日印发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